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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与数据来源

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将监视居住从取保候

审中分离出来，并将其定位为羁押替代性措施，以实

现既减少羁押，又防止监视居住滥用之目的。①2018
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主要是完善与监察法的衔接机

制，建立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和增加速裁程序，并未对监视居住制度作实质性调

整。②因而，本文主要以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为节

点，展开实证研究，所得观点不受2018年刑事诉讼法

修改的影响。学者们认为对监视居住规定有别于取

保候审的适用条件，有利于在非羁押性强制措施和

羁押性强制措施之间建立一种过渡措施，使监视居

住成为某些情形下的唯一选择，使其具有更广阔的

适用空间以充分发挥制度价值。③立法机关和学界

均希望通过对监视居住制度的修改，使其在司法实

践中发挥重要作用，以达到既减少羁押又保障诉讼

顺利进行之目的。修改后的监视居住制度运行已七

年之多，那么，这一制度到底运行情况如何，立法者

和学者们的期待是否已经实现?羁押替代性功能是

否得以发挥?监视居住是否被滥用?各项程序规则是

否运行顺畅?
学界对此做了一些实证研究，揭示了监视居住

的一些局部状况，但仍存在一些局限：一是这些实证

研究主要关注检察机关适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情

况。④二是即使是关注了公安机关对监视居住的适

用，也侧重关注公安机关适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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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忽略普通监视居住。三是有些实证研究的数

据全部建立在裁判文书的梳理和统计上，缺乏对监

视居住适用情况的直观揭示，再加上并非所有的裁

判文书都上网，其对于监视居住趋势的分析，可能与

实际情况存在偏差。本文将对侦查机关适用监视居

住进行直接考察，揭示预期目标的实现情况，并提出

相应的完善建议。

本文数据主要由C市公安局和L市公安局所辖

分局数据汇总统计而成，有些属于公安机关日常工

作中系统自动生成，有些属于人工统计。课题组还

对W市公安局和W市保安服务公司进行访谈，有些

材料由他们提供。还有少量是来自中国法律年鉴和

地方年鉴。C市是H省省会城市，下辖2个县级市、1
个县、6个区，分局的设置与该行政区划对应，C市的

数据是这 9个县(市)局、分局的材料汇总后形成。L
市是D省的一个地级市，下辖 1个县级市、8个县、6
个区，L市的数据是由6个县局和9个分局(大派出所)
统计而成。⑤C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远高于全国平均

水平，属于经济发达地区；而L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则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W市属于

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于C市。C市、L市、W市

都分属于不同的省份。因此，无论是从地域上还是

经济发展水平上来说都具有代表性。

数据的时间跨度为2010年至2018年上半年，具

体为C市的时间跨度是 2010年至 2018年上半年，L
市统计的时间跨度为 2011年至 2018年上半年。需

要说明的是，在考察监视居住在 2012年《刑事诉讼

法》修改前后适用率的变化情况时，是采用这一时间

段的数据，在考察具体规则的适用情况时，是采用

2013年及以后的数据。

二、监视居住适用的基本情况

(一)监视居住适用的总体情况

C市公安机关在 2010年至 2018年上半年间，对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刑事拘留、取保候审、监视

居住、逮捕等四种刑事强制措施共 191585人次。其

中，采取刑事拘留的有 92738人次，占刑事强制措施

总数的48.41％；采取取保候审的有26792人次，占刑

事强制措施总数的13.98％；采取监视居住的有13988
人次，占刑事强制措施总数的7.30％；被依法批准逮

捕的有 58367人次，占刑事强制措施总数的 30.47％
(具体数据参见表1)。

L市公安机关在2011-2018年上半年间，对犯罪

嫌疑人、被告人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总数为57761人
次。其中，采取刑事拘留的有 26586人次，占刑事强

制措施总数的 46.03％；采取取保候审的有 16164人
次，占刑事强制措施总数的 27.98％；采取监视居住

表1 H省C市刑事强制措施适用的总体情况(单位：人次)

年份

项目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总计

刑事强制
措施总数

17623
17209
22974
23366
25277
22409
22481
24665
15581
191585

刑事拘留

数量

9107
8138
11491
11314
12158
10859
10801
11143
7727
92738

所占比率(％)
51.68
47.29
50.02
48.42
48.10
48.46
48.05
45.18
49.59
48.41

取保候审

数量

1771
2420
2807
2467
2438
2298
3748
5575
3268
26792

所占比率(％)
10.05
14.06
12.22
10.56
9.65
10.25
16.67
22.60
20.97
13.98

监视居住

数量

650
1072
1592
2521
3277
2583
1011
847
435

13988

所占比率(％)
3.69
6.23
6.93
10.79
12.96
11.53
4.50
3.43
2.79
7.30

逮捕

数量

6095
5579
7084
7064
7404
6669
6921
7100
4451
58367

所占比率(％)
34.59
32.42
30.83
30.23
29.29
29.76
30.79
28.79
28.57
3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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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7人次，占刑事强制措施总数的 3.15％；被依法

批准逮捕的有 13194人次，占刑事强制措施总数的

22.84％(具体数据参见表2)。
可见，两地公安机关适用监视居住的比率都远

低于其他强制措施，呈现出监视居住制度在司法实

践运行中被“冷落”的景象，⑥此种“冷落”现象在L市

公安机关尤显突出，无论是修法前还是修法后，监视

居住适用率都很低，一直处于低位运行状态，在2012
年《刑事诉讼法》生效前，适用率是2.63％，在该法生

效后，适用率虽然略有上升，但也只占 3.34％。C市

在2012年《刑事诉讼法》生效前，平均适用率为5.73％，

在2013年适用新法后，监视居住率飙升，达到7.98％，

到 2014年时到达顶点，但也只是在短时出现高适用

率，在2016年即开始下滑，然后又逐年减少，尤其让

人惊讶的是，2017年和2018年的适用率比2011年和

2012年时下降了52个百分点，甚至比2010年的适用

率还低。

(二)监视居住适用的具体情况

1.监视居住适用情形

考察2013-2018年监视居住适用情形，C市适用

监视居住的 10674人中，适用情形最多的是“羁押期

限届满，案件尚未办结，需要采取监视居住措施的”，

占比58.19％；其次是“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

的”，占比 16.42％；再次是“因为案件的特殊情况或

者办理案件的需要，采取监视居住措施更为适宜

的”，占比 12.94％。再往下，依次是“符合取保候审

条件，但不能提出保证人，也不交纳保证金的”，占比

7.24％；“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占比

3.78％；“系生活不能自理的人的唯一扶养人”，占比

1.28％(见图 1)。L市适用监视居住的 1401人中，适

表2 H省L市刑事强制措施适用的总体情况(单位：人次)

年份

项目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总计

刑事强制
措施总数

7091
8736
7978
7236
6984
6919
8049
4768
57761

刑事拘留

数量

3153
4201
3688
3447
3267
3000
3629
2201
26586

所占比率(％)
44.46
48.09
46.23
47.64
46.78
43.36
45.09
46.16
46.03

取保候审

数量

1726
2095
2155
2041
2032
2167
2475
1473
16164

所占比率(％)
24.34
23.98
27.01
28.21
29.10
31.32
30.75
30.89
27.98

监视居住

数量

205
211
236
256
259
221
268
161
1817

所占比率(％)
2.89
2.42
2.96
3.54
3.71
3.19
3.33
3.38
3.15

逮捕

数量

2007
2229
1899
1492
1426
1531
1677
933

13194

所占比率(％)
28.30
25.52
23.80
20.62
20.42
22.13
20.83
19.57
22.84

图1 C市监视居住适用情形(单位：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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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情形最多的是“因为案件的特殊情况或者办理案

件的需要，采取监视居住更为适宜的”，占比44.83％；

其次是“羁押期限届满，案件尚未办结，需要采取监

视居住的”，占比32.55％；再次是“患有严重疾病、生

活不能自理的”，占比 8.28％；余下依次是，“符合取

保候审条件，但不能提出保证人，也不交纳保证金

的”，占比 6.14％；“其他情形”5.5％；“怀孕或者正在

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和“系生活不能自理的人的唯

一扶养人”占比均为1.36％(见图2)。
由此可见，因羁押期限届满而适用监视居住的，

都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在C市占据榜首，L市也位居

第二。这说明，在刑事诉讼法修改后，监视居住的初

始适用率并不高，相当大比例的监视居住都是在不

得已的状况下被动适用。作为全新适用情形的“系

生活不能自理的人的唯一扶养人”，两城所占比例都

不大，但“因为案件的特殊情况或者办理案件的需

要，采取监视居住措施更为适宜的”，所占比例则较

大，L市甚至跃居榜首，C市占第三位。“符合取保候

审条件，但不能提出保证人，也不交纳保证金的”适

用监视居住的，在C市和L市均处于七种情形中的中

间位，即第四位，说明监视居住不仅是羁押替代措

施，相当程度上还是取保候审的替代措施。应予注

意的是，“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的”在两城市

中占比都不低，在C市甚至位居第二，这一情形是否

准确适用，值得警惕。

2.监视居住执行场所

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执行监视居住的场所

有两类，一类是住处，⑦另一类是指定的居所。监视

居住原则上应当在住处执行，指定居所只能在犯罪

嫌疑人无固定住处或者涉嫌危害国家安全、恐怖活

动等犯罪时才能适用。由于统计的案件并不涉及国

家安全犯罪和恐怖活动犯罪，因而，本文指定监视居

住均属于“无家可归型”。在2013年至2018年上半年

间，C市共适用住所监视居住 10088人次，占监视居

住总数的94.51％，适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586人次，

占监视居住总数的5.49％(见表3)。同期L市适用住

图2 L市监视居住适用情形(单位：人次)

表3 C市监视居住执行场所的情况(单位：人次)

年份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上)
总计

总数

2521
3277
2583
1011
847
435

10674

住所执行

数量

2356
3020
2522
998
796
396

10088

比例(％)
93.45
92.16
97.64
98.71
93.98
91.03
94.51

指定居所执行

数量

169
249
58
31
43
36
586

比例(％)
6.70
7.60
2.25
3.06
5.08
8.27
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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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监视居住 1342人次，占监视居住总数的 95.79％，

适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59人次，占监视居住总数的

4.21％(见表 4)。由此可见，对于绝大部分犯罪嫌疑

人，都是适用住所监视居住，只对小部分犯罪嫌疑人

适用指定监视居住。适用指定监视居住的，C市和L
市都未发现在看守所、拘留所、监狱以及留置室、办

案区或者在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其他场所执行的情

况。对C市和L市公安机关法制人员和侦查人员进

行访谈，他们均表示在新法明确规定不得在羁押场

所和专门的办案场所执行的情况下，不会去突破这

条红线，而是会选择在招待所、民居、酒店等场所执

行监视居住，如C市就是在办案机关就近找“有一定

的配套设施，没有出过什么事情，有诚信，管理也到

位”的宾馆执行。L市公安局法制支队表示，较之于

修法前随意确定指定居所，实践中已基本得到遏制。

3.被执行人遵守义务情况

依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被执行监视居住的

人应当遵守一系列的规定，以保障刑事诉讼活动的

顺利进行。⑧对C市、L市、W市公安机关进行调研和

访谈，C市公安机关办案民警指出，在监视居住的实

际执行中，被监视居住人要遵守的义务与被取保候

审人基本相同，被监视居住人只要不擅自离开C市，

就不算违反执行规定。由于执行机关默许监视居住

人离开居所，只要求其不离开C市的六区三县即可，

因此，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被监视居住人“未经执行机

关批准不得离开执行监视居住的处所”“未经执行机

关批准不得会见他人或者通信”等规定被悉数消

解。L市办案民警则指出，大部分监视居住都在住所

执行，而这种执行方式往往会导致一些问题，如未经

批准离开住所，在传讯时不及时到案，等。据L市公

安局统计，L市在2013年至2018年上半年间，犯罪嫌

疑人违反监视居住规定的共25人次，⑨占监视居住总

人数的1.49％，其中，“在传讯的时候未及时到案”的

最多，达到 14人次，占违反监视居住总数的 56％；

“未经执行机关批准离开监视居住的处所”次之，有6
人次，占比 24％；“未将护照等出入境证件、身份证

件、驾驶证件交执行机关保存”的有 4人次，占比

16％；干扰证人作证情形最少，仅 1人次，占比 4％。

W市办案民警访谈时谈到，W市公安机关在执行指

定居所监视居住时，聘请保安公司的保安人员参与

执行，能够24小时轮班监视犯罪嫌疑人，被指定监视

居住的犯罪嫌疑人几乎没发生违反法律规定义务的

现象，但在住所执行监视居住的，因为警力有限，看

管乏力，在传讯时不到案的情况也偶尔发生，这种情

况占监视居住总数的2％左右。

4.监视居住的监视方法运用情况

公安机关主要采用以下几种方式：①侦查人员

直接进行监视；②聘请保安人员参与执行；③辅警参

与执行监视；④使用电子手铐进行监视。C 市在

2012年以前曾聘请保安人员参与执行，但考虑到没

有法律上的依据，后来改请辅警参与执行，辅警参与

执行监视居住时，接受侦查人员或者民警的领导和

表4 L市监视居住执行场所的情况(单位：人次)

年份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上)
总数

总数

236
256
259
221
268
161
1401

住所执行

数量

232
246
248
211
259
146
1342

比例(％)
98.31
96.09
95.75
95.48
96.64
90.68
95.79

指定居所执行

数量

4
10
11
10
9
15
59

比例(％)
1.69
3.91
4.25
4.52
3.36
9.32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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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辅警并不会单独执行监视居住。W市一直以

来都请保安人员参与执行，且效果良好，在保安人员

参与监视居住的案件中，没有发生过未经批准离开

居所、传讯时不到案、妨碍证人作证等诉讼风险，也

正因为如此，W市公安局某办案部门与保安公司形

成了稳定的合作关系，双方签订合同，由公安机关支

付一定费用，保安服务公司挑选政治素质过硬、无违

法犯罪记录、为人稳重可靠、身体素质良好的保安人

员参与监视居住的执行。为了保证在执行的过程中

不发生诉讼风险，同时不侵犯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

利，保安人员在参与执行前都要由公安机关进行培

训，以确保保安人员在参与执行时遵守有关法律规

定和工作纪律。在具体的执行方法上基本上是同吃

同住，共居一处。在上述几种监视方式中，采用电子

手铐进行监视的比较少，C市仅在一区一市(县级市)
进行试点，之所以没有普遍适用，一是对其技术可靠

性还有待检验，二是电子手铐的价格偏贵，据C市民

警介绍，一个电子手铐的单价为3000多元；三是对患

有艾滋病、皮肤传染病的人使用电子手铐的，如何保

障下一个使用的人不被传染，这一问题还没形成可

靠方案。

从上述几种执行方式的效果来看，辅警及保安

人员参与执行的，基本上不会发生未经批准离开居

所、传讯时不到案、妨碍证人作证等诉讼风险，因为，

这种方式近乎轮岗人盯人，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

人几乎没有机会实施上述行为。而侦查人员或者民

警直接负责监视的，由于其承担大量工作任务，往往

无法付出更多时间和精力，犯罪嫌疑人受到的监视

较少，因而，在传讯时不及时到案或者干脆不到案、

妨碍证人作证、串供、毁灭证据等情形基本上发生于

此种方式中。

5.本地人与外地人适用监视居住的情况

从C市的情况来看，对外地人适用监视居住的

比例较高，从 2013年到 2018年上半年，每年对外地

人适用监视居住都超过了本地人，平均达到了

56.03％。L市则要低不少，同期对外地人适用监视

居住的平均适用率为19.34％。通过对C市公安机关

民警访谈，此乃因为C市作为省会城市，外地人员较

多，尤其是在侵财类犯罪中，外地人员占了大多数，

而这些人既无力缴纳保证金，又不能提供适格的保

证人，因而只能适用监视居住。但L市则有所不同，

本地人被监视居住的占了80.66％，外地人适用监视

表5 C市被监视居住者中本地人与外地人的情况(单位：人次)

年份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总计

总数

2521

3277

2583

1011

847

435

10674

本地人被执行监视居住的

数量

1233

1402

1078

438

323

219

4693

比例(％)

48.90

42.78

41.73

43.32

38.13

50.34

43.97

外地人被执行监视居住的

数量

1267

1863

1504

571

531

245

5981

比例(％)

50.26

56.85

58.22

56.48

62.69

56.32

5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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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仅占少数，之所以如此，L市公安局民警解释说

这主要与外地人犯罪所占比例低有关。如此看来，

外地人和本地人的司法处遇是平等的，不会仅仅因

为是外地人身份而适用更严厉的措施。

三、羁押替代功能的实效评估与理性认知

(一)基于实践的评估

2012年修改刑事诉讼法，重新定位了监视居住

的性质，将监视居住定位为逮捕的替代措施。之所

以作此修改，一是因为对较轻的犯罪，没有必要适用

监视居住；二是因为监视居住难以执行，实践中公安

机关不愿适用；三是因为原来的监视居住不以符合

逮捕条件为前提，对符合逮捕条件，而案件又有特殊

情况的不宜采取逮捕措施的，缺乏必要的替代措

施。⑩从这一权威解释可以看出，监视居住的制度价

值在于其替代性，即通过监视居住的适用而减少逮

捕，监视居住与逮捕之间是替代与被替代的关系。

但对于如何理解替代，替代是意味着候补还是优先

适用?无论是刑事诉讼法还是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

工委所编写的释义，都没有进一步解释。有学者对

羁押替代性的含义进行解析，认为“替代”一词即暗

含着取而代之、优先适用的意思，该学者还指出，监

视居住作为羁押替代性措施的实质就在于，相对于

羁押而言，在适用时应当具有优先性，即以适用羁押

之替代措施为常态，以适用羁押措施为例外。在必

须采取一定的强制性措施时，如果通过非羁押性措

施即可达到保障刑事诉讼顺利进行的目的，就不要

采用羁押措施。综合上述权威解释和学理解释，羁

押替代功能是否得以实现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观察：

第一，监视居住是否被更多适用。通过前面的

数据可以发现，在五种强制措施中，监视居住都是适

用率最低的。C市监视居住占刑事强制措施总数的

7.30％；L市监视居住适用率更低，只占刑事强制措

施总数的3.15％。因此，在强制措施体系中，监视居

住所起作用并不重要，只是一种不起眼的强制措施

而已。在监视居住与逮捕的择用上，其适用比例远

远不及逮捕，C市在 2010年至 2018年上半年长达 8
年半的时间中，适用逮捕的比例在强制措施中占比

30.47％；L市在 2011年至 2018上半年的时间中，适

用逮捕的比例占比 22.84％，C市和 L市逮捕适用率

都远高于监视居住的适用率。即使是在 2012年刑

事诉讼法明确将监视居住定位于羁押替代措施后，

年份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总数

总数

236

256

259

221

268

161

1401

本地人被执行监视居住的

数量

195

205

204

179

217

130

1130

比例(％)

82.63

80.08

78.76

81.00

80.97

80.75

80.66

外地人被执行监视居住的

数量

41

51

55

42

51

31

271

比例(％)

17.37

19.92

21.24

19.00

19.03

19.25

19.34

表6 L市被监视居住者中本地人与外地人的情况(单位：人次)

··11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诉讼法学、司法制度 2021.11
PROCEDURAL LAW AND JUDICIAL SYSTEMS

逮捕的适用比例仍然很高，C市逮捕占比 29.61％，

监视居住占比7.98％；L市逮捕适用率21.23％，监视

居住率为 3.35％。监视居住适用率与逮捕相比，仍

然很低。

第二，监视居住适用率在 2013年以后是否有明

显上升。2012年刑事诉讼法对监视居住的适用条

件、适用对象等作了诸多调整，以契合其羁押替代措

施之定位。因而，对 2012年刑事诉讼法生效前后的

监视居住率进行对比，很能体现其羁押替代功能的

实现情况。如果刑事诉讼法修改后监视居住率上

升，则说明监视居住的羁押替代功能业已实现。C市

2010年至 2012年监视居住适用率为 5.73％，虽然在

2013年至2018年上半年，监视居住适用率比2012年
刑诉法生效之前要高，但是，应当注意的是，此后

2016年至 2018年处于连年下降状态，甚至远低于

2013年以前的比率。L市 2011年至 2012年的监视

居住适用率为 2.63％，2013年至 2018年上半年的平

均适用率为 3.34％，前后相比仅上升了 0.71个百分

点。可见，无论从C市还是L市来看，很难说监视居

住的羁押替代功能在实践中已得以实现。

第三，监视居住是否得到优先适用。C市和L市

监视居住的初始适用率都很低，从图一和图二来看，

“羁押期限届满，案件尚未办结，需要采取监视居住

措施的”适用比例相当高，C市达到了 58.19％，在六

种适用情形中居于首位；L市虽不及C市占的比例

大，但也达到了 32.55％，在七种适用情形中占据第

二位。这表明，在监视居住和逮捕的选择上，大多会

优先适用逮捕，监视居住并不是办案机关首先考虑

适用的强制措施，只有在羁押期限届满，不能再继续

羁押的情况下，才被迫适用监视居住。

第四，监视居住是否异化为羁押措施。监视居

住定位为羁押替代措施，其实质是一种限制人身自

由而非剥夺人身自由的措施，如果监视居住本身就

是剥夺人身自由，替代羁押一说便不能成立。从C
市和L市的情况看来看，2012年刑事诉讼法生效后C
市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占比5.49％，L市的指定居所

监视居住占比4.21％，指定居所仍然占有一定比例，

而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执行上，由于电子监控很

少被运用，相当一部分都是由执行人员实施24小时

监视，且共同居住。这种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本质上

显然属于对公民自由权的剥夺，只不过一个是在专

门的羁押场所，一个是在居所而已。由此可见，作为

羁押替代措施的监视居住，最终自身却异化成为羁

押措施。

综上，从监视居住与逮捕的适用比例、监视居住

在整个强制措施中的权重、刑事诉讼法修改前后监

视居住适用率的前后变化、监视居住的优先性等来

看，监视居住的羁押替代功能都不明显。

(二)理性认知

监视居住未能承载起羁押替代之功能，根本原

因在于相关制度安排与这一定位不相匹配：首先，

“可以监视居住”与“应当逮捕”的法律用语，使监视

居住沦为候补措施。按照 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

72条(2018年《刑事诉讼法》第 74条)的规定，对于符

合逮捕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监视居住”，

从文义上解释，“可以适用监视居住”一词意味着对

于符合逮捕条件的犯罪嫌疑人，既可以适用逮捕，也

可以适用监视居住，究竟适用哪一个，可以根据案件

的具体情况来决定。但 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 79
条(2018年《刑事诉讼法》)却规定，对于符合逮捕条件

的，则“应当”予以逮捕。“应当”一词，在法律上就是

“必须”的意思，两者在效力等级和执行要求上没有

什么不同。这说明只要符合逮捕条件，公安司法机

关就必须采取逮捕措施。这种制度设计没有体现出

将监视居住作为羁押替代措施的立法精神，相反，在

监视居住与逮捕的适用上，有意无意凸显出逮捕优

先为大的倾向，这使得监视居住在制度上被置于逮

捕候补措施的境地。

其次，立法未给出足够多的适用空间。刑事诉

讼法规定的监视居住对象包括三类：第一类是基于

人道主义考虑的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的人，

或者是怀孕或者是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第二类是

羁押期限届满、案件尚未办结的；第三类是案件的特

殊情况或者办理案件的需要。这与 2012年《刑事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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讼法》修改前相比并无太大变化。根据1998年《公安

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前两类也可以适用监

视居住，而且按照 1990年国务院颁布的且至今有效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条例》第10条的规定，对

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怀孕或者哺乳自己婴

儿的妇女，看守所也是不予收押的。由此可见，对于

前两类情形，无论《刑事诉讼法》是否修改，对监视居

住的适用率将不会产生影响。第三类“因为案件的

特殊情况或者办理案件的需要，采取监视居住措施

更为适宜的”，从新旧条文对照来看，似乎是一个全

新的增加条款，但是深入分析，却不全是。因为2012
年《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因为案件的特殊情况”一

般是指案件的性质、情节等表明虽然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符合逮捕条件，但是采取更为轻缓的强制措

施不至于发生社会危险性，或者对犯罪嫌疑人采取

监视居住能取得更好的社会效果，同时，目前《刑

事诉讼法》规定了适用监视居住的前提是符合逮捕

条件，而逮捕的刑罚条件即为“可能判处徒刑以上

刑罚”。因此，因“案件的特殊情况”而适用监视居

住与 1996刑诉法中的“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

罚，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

的”有大体一致的重合关系，具言之，对于可能判处

徒刑以上刑罚的被追诉人，如果其社会危险性不大，

无论是按1996年《刑事诉讼法》，还是按照现行《刑事

诉讼法》，都可以适用监视居住。因此，“因案件的特

殊情况或者办理案件的需要”实际上只有其中的“办

理案件的需要”属于新增。此外，“属生活不能自理

的人的唯一抚养人”也属于新增加的情形，但这种情

况可遇不可求，总量很少，对监视居住适用率的影响

可以忽略不计。

由此可见，立法者将监视居住定位为羁押替代

措施，希望通过规则的调整来增加其适用率，以减少

羁押的适用，但由于该制度本身的内在缺陷，现有规

则无法与这一新的定位相匹配，监视居住只能在很

少的情况下发挥这一功能作用。即便如此，从法律

文本的逻辑与侦查实践来看，与其说是羁押替代措

施，毋宁说是羁押候补措施。

四、监视居住规则适用情况检讨与规则完善

公安机关在适用监视居住规则时，总体上比较

慎重，明显违背法律要求的情况并不多见，尤其是在

2015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人民检察院对指定

居所监视居住实行监督的规定》后，指定监视居住的

适用得到进一步规范。被调研的公安机关没有出现

将犯罪嫌疑人安置在羁押场所、办公场所、留置室、

办案场所等法律禁止的场所的情况，对大部分外地

人也没有适用指定监视居住。但不可否认的是，依

然存在滥用监视居住的情形，如不合目的的使用、过

度的使用、违法使用等。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将监视居住作为一种侦查取证手段。监视

居住是五种强制措施的一种，而刑事强制措施的核

心功能是保障诉讼的顺利进行，包括被追诉人及时

到案配合诉讼进程的积极义务与不妨碍证据搜集的

消极义务，但强制措施不应当具备取证的积极功能，

强制措施的适用不得成为从被追诉人处取证的辅助

工具。但是在实践中，却存在将监视居住作为侦查

取证手段的现象，甚至将此作为工作业绩的一大亮

点予以肯定。如在2014年的《河南年鉴》中，就提出

“坚持把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作为突破重大复杂案件

的重要措施”。这是侦查经验的总结，也是因为监

视居住具有如此功效：监视居住的期限较长，在执行

期间犯罪嫌疑人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离开执行监

视居住的处所，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会见他人或

者通信，犯罪嫌疑人几乎与外界隔绝，尤其是一些被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24小时都受到监

控，因而更能够促使犯罪嫌疑人交代犯罪事实。

将监视居住作为侦查取证手段适用，典型的做

法就是在指定居所讯问犯罪嫌疑人。刑事诉讼法规

定对未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的，应当在犯

罪嫌疑人所在市、县内的指定地点或者他的住处进

行。可见，对未被逮捕、拘留的犯罪嫌疑人的讯问地

点，既可以是他的住处，也可以是他所在市、县内的

指定地点。至于如何理解“指定地点”和“住处”，按

人大法工委的解释，“指定地点”是指犯罪嫌疑人被

讯问时工作生活所在的市、县的公安局、公安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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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基层组织及其所在单位等；“住处”是指犯罪嫌疑

人在被讯问时居住的地方。“指定地点”中的公安

局、公安派出所属于办案场所，讯问室的录音录像设

备比较齐备，能有效防范刑讯逼供的发生，“基层组

织及其所在单位”属于公共区域，除了公安人员和犯

罪嫌疑人外，还有其他人员在场，刑讯逼供也不易发

生，有权机关将“指定地点”作此解释，显然是着眼于

预防刑讯逼供。问题就在于如何把握“犯罪嫌疑人

讯问时居住的地方”，这个“居住的地方”是仅仅指办

案机关所在地的“固定住处”，还是同时包括了指定

住处?通过对C市、L市、W市民警进行访谈，得知在

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时，基

本上都是在指定居所进行，很少有在规范的办案场

所进行讯问的。由于指定居所不像看守所那样具

有录音录像设备，同时侦查人员与犯罪嫌疑人之间

也没有物理间隔，无疑，这为加大审讯力度乃至刑讯

逼供提供了空间条件，这也是为什么指定居所监视

居住问题丛生乃至不得不进行专项检查监督的主要

起因。

解决这一问题，应当通过立法明确禁止在指定

居所进行讯问。讯问地点对于讯问是否依据法定程

序进行有重要影响，在录音录像设施齐全的地方或

者嫌疑人家中及其他公共区域进行讯问，刑讯逼供

等非法讯问现象不容易发生，如果讯问地点任由办

案机关随意指定，刑讯逼供等非法讯问将在所难

免。曾有学者分别对北京市公安机关从事预审工

作的民警和甘肃天水市某区的公安干警进行问卷

调查，85％的预审民警和 87.5％的公安干警都认为

讯问地点对突破口供有很大影响，这也从实务层

面反映出对讯问地点予以明确和限制的必要性。

2015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人民检察院对指定

居所监视居住实行监督的规定》第 4条规定：“指定

的居所应当具备正常的生活、休息条件，与审讯场

所分离；安装监控设备，便于监视、管理；具有安全

防范措施，保证办案安全。”笔者认为，该规定要求

“居审分离”，表明对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的讯

问不得在指定的居所进行。这一规定对防止监视

居住期间的刑讯逼供具有重要意义，但由于该规定

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单方发布的，对公安机关的约束

力有限，因此，未来修法，应当将这一规定吸纳到《刑

事诉讼法》之中。

二是不当限缩“固定住所”的地域范围。C市和

L市都是设区的市，且下辖有县，两市在决定是否指

定居所监视居住时，都是以区、县为范围进行判断，

例如C市F区分局办理的案件，如果犯罪嫌疑人在C
市Y区有住处，但在F区无固定住处，仍认定其在办

案机关所在的区无固定住处，进而对犯罪嫌疑人适

用指定监视居住，笔者调研的C市、L市、W市都是这

种做法，多位学者对其他地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进

行实证研究，发现都是以办案机关所在辖区有无住

所作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依据。

这种做法是否有法律上的依据呢?究竟应该在

多大的地域范围内判断犯罪嫌疑人有无“固定住

处”，《刑事诉讼法》并没有明确规定。不过，2012年3
月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郎胜主

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释义》将“住处”阐

释为在“在办案机关所在地的市、县内学习、生活、工

作的合法场所”，随后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

序规定》第108条规定，固定住处是指被监视居住人

在办案机关所在的市、县内生活的合法住处。由此

可见，有无“固定住处”的范围是指在办案机关所在

地这个区域内。按照《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

规定》第21条的规定“县级公安机关负责侦查发生在

本辖区内的刑事案件。设区的市一级以上公安机关

负责重大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涉外

犯罪、经济犯罪、集团犯罪案件的侦查”，依此规定，

“办案机关”一般而言就是指县、区一级公安机关。

所以，确定有没有固定住处，就是要看犯罪嫌疑人在

办案机关所在的区、县范围内有无固定住处。从规

范化执法的角度来看，公安机关对于在本市跨区作

案的犯罪嫌疑人适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并不存在违

规问题。

接下来的问题是，这种解释是否符合立法精神?
毋庸置疑，《刑事诉讼法释义》是由人大法工委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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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编写的，他们往往参与了立法、了解立法的缘由和

过程，因而他们的解释具有权威性。但这种解释并

不等同于法律本身。监视居住的立法逻辑，就是将

犯罪嫌疑人限制在家中，以防其逃匿或者妨碍诉讼，

监视居住限制的是犯罪嫌疑人行动的范围和交往范

围，而不是剥夺他住在家中的权利，因此，除非他无

家可住，或者涉嫌特殊重罪，监视居住都应当在其家

中执行。笔者认为，应该重新调整这一解释，或者在

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在其生活或工作的市、县没

有固定住处的，可以在指定的居所进行。

三是怠于监视，未能履行监视职责。监视居住

是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强制措施之一，是对犯罪嫌疑

人、被告人不予关押但不得离开住处或者指定居

所，对其行动自由加以监视的一种强制措施。与

取保候审是通过保证人或保证金来约束犯罪嫌疑

人遵守法律义务不同，监视居住是通过赋予执行机

关的监视职能来实现的，侦查机关可以采用电子监

控、不定期检查以及通信监控等方法实现对犯罪嫌

疑人的监视。因此，对被采取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

人进行监视是法律赋予侦查机关的职权，侦查机关

不得放弃。

从C市、L市、W市的调研情况来看，对采取一般

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办案机关几乎处于放任状

态，基本上是按照取保候审的执行方法来执行的，被

监视居住人无须批准就可以离开住处、与他人会见

或者通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活动范围遍及全

市。监视居住变成了比取保候审强制程度还要轻的

强制措施，因为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还

需以保证金或者保证人的方式进行担保，被取保候

审人一旦违反有关义务规定，则可能丧失保证金的

一部或者全部，用保证人担保的，则保证人可能被罚

款或者追究刑事责任。

之所以有怠于监视的现象发生，最根本的原因

还在于警力有限。解决这一问题似乎很简单，那便

是增加警力，实际上，目前公安机关已经增加了大量

辅警，但仍然不能满足需要，因而，只能通过另外的

途径解决，如让社会力量参与监视居住的执行。鉴

于后面专门探讨这一问题，在此不再赘述。

四是监视居住异化为羁押。监视居住作为限制

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被监视居住人的人身自由虽

然受到限制，但与羁押状态下剥夺人身自由还是有

显著区别。决定两者界限的主要因素包括：(1)监视

的方法；(2)自由活动的空间范围；(3)饮食起居时间上

的自由程度；(4)能否自由与家人(同居人)会见；(5)能
否在经过批准后离开居所及与他人会见。羁押状态

的犯罪嫌疑人不仅饮食起居时间要遵守羁押场所的

规定，在没有变更为其他强制措施前犯罪嫌疑人、被

告人是不得离开羁押场所的，也不能与家属和其他

亲友见面。但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在住所内享

有正常生活的自由，在监视居住期间，经执行机关批

准可以外出或者进行正常交际。在上述因素中，采

取的监视方法是一个重要因素。如果是对被监视

居住人进行24小时看护，生活起居都在监视之中，其

与拘留、逮捕的区别仅在于关押地点不在看守所而

已。而上述公安机关在执行指定监视居住时，都采

用此种方法。这与羁押替代性措施的本质在于对被

追诉人附条件“释放”是相悖的。

由此可见，禁止人盯人的监视方法是监视居住

回归到限制人身自由措施的必由之路。为了使监视

居住发挥诉讼保障功能，可以根据需要采取电子监

控。针对实务中电子监控设备价格偏高，办案机关

难以负担的情况，立法可以规定让被监视居住人自

己承担电子设备费用，这也是西方一些法治国家的

做法。如加拿大卑诗省最高法院法官批准被加拿大

当局拘留的孟晚舟保释时，要求孟晚舟自己承担佩

戴GPS电子监控设备的相关费用。我国可以借鉴这

一做法，这样，既可以保障犯罪嫌疑人到案，又可以

使犯罪嫌疑人免除羁押，同时也可以减轻国家的财

政负担。

五是对犯罪嫌疑人是否患有严重疾病、是否生

活不能自理的判断具有随意性。对符合逮捕条件的

“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的人适用监视居住，

是基于人道关怀，应当准确适用。在考察的公安机

关中，这种情形适用率都比较高。如C市在 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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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018年上半年间，达到 1753人次，达到监视居住

总数的 16.42％，而“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

妇女”“系生活不能自理的人的唯一扶养人”两种情

形加起来的总和也只占 5.06％。同样的，L市“患有

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也远远高于“怀孕或者正

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系生活不能自理的人的唯

一扶养人”两种情形的总和。

虽然适用这一情形的比例不低，但判断标准却

不甚明确。通过对C市、L市干警访谈得知，不同的

办案机关乃至不同的办案人员在认定犯罪嫌疑人是

否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时，有的是根据常识

和经验进行判断，有的是按照《暂予监外执行规定》

及《保外就医严重疾病范围》的规定来判断。在适用

程序上，如果尚未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公安

机关发现犯罪嫌疑人可能患有严重疾病，或者犯罪

嫌疑人及近亲属、辩护人提供诊断材料的，办案人员

根据就诊记录及一般社会经验予以确认，或者由公

安机关向医院开函，根据医院的诊断结果予以确

认。对诊断的医院，有的要求县级三甲以上医院诊

断并开具证明，有的对医院则没有资质要求，只要是

正规医院就可。如果犯罪嫌疑人已经被羁押在看守

所，则参照《暂予监外执行规定》中保外就医的有关

程序进行。按照这一程序，对服刑罪犯是否患有严

重疾病、是否具有生活自理能力，都是由看守所组织

包括医疗专业人士在内的人员进行诊断和鉴别，医

院的选定须是省级政府指定的医院。由此可见，对

“严重疾病及生活不能自理”的确认无论是在实体法

的依据上还是在认定程序以及认定主体上，都存在

较大的随意性，各地甚至不同的办案人员所掌握的

标准也不尽相同。此种乱象，也必然会导致监视居

住措施的滥用。

解决上述问题，需要明确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

理的标准和程序，对于严重疾病的范围和生活不能

自理的鉴别标准可以比照《暂予监外执行规定》，但

确认程序应有所不同。在确认程序上，对犯罪嫌疑

人、被告人患有显而易见的严重疾病、伤残或有充足

证据证明其患有严重疾病的，可以由办案单位进行

认定。对犯罪嫌疑人本人或其近亲属、辩护人以患

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为由申请监视居住，办案

人员依据常识和经验难以判断的，可以经县级公安

机关负责人同意后，委托省级政府批准的医院进行

检查诊断，医院出具的病情诊断或者检查证明文件，

应当由一名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医师作

出，经主管业务院长审核签名，加盖公章，并附化验

单、影像学资料和病历等有关医疗文书复印件，最后

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后执行监视居住。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之所以在程序上没有暂予监外

执行严格，在于两者适用的对象不一样，暂予监外执

行针对的是服刑中的罪犯，为保障生效判决的严肃

性和权威性，同时为了防止权钱交易，必须设置严格

的程序。而监视居住作为一种刑事强制措施，针对

的是尚未被确定有罪的犯罪嫌疑人，秉持“等候审判

的人受监禁不应作为一般规则”“羁押是例外，释放

是原则”这些国际社会普遍实行的刑事司法准则，在

我国尚未确立强制措施司法审查的背景下，适当降

低其他程序要求是适宜的。

五、对社会力量参与监视居住执行的理论评析

(一)产生的背景及主要做法

C市、L市、W市都曾利用保安公司等社会力量

协助执行监视居住，之所采取这一做法，并不是因为

公安民警漠视法律或者懈怠职责，而是因为警力严

重不足不得已而为之。警力不足是司法实践中一

个突出而又并不新鲜的问题，为缓解案多人少这一

矛盾，公安机关聘用了大量辅警，以协助公安机关

维护社会治安、打击违法犯罪、开展行政管理。但

即使辅警人数与正式警察达到 1∶1甚至更高，警力

仍然捉襟见肘，同时，辅警的薪酬由地方财政负担，

这就决定了辅警增加的数量受当地财政的影响，不

可能无限量增加。监视居住的适用与警力不足的

矛盾在现有的制度和思维框架已无力解决，在这种

情况下，一些地方的侦查机关只好转换思路，另辟

蹊径，聘请社工人员或者保安服务公司参与监视居

住的执行。

从实践中的具体操作情况来看，社会力量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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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视居住属于有偿的协助式参与：在适用监视居住

措施时，保安服务公司或者社会服务机构(社工)与公

安机关签订协议，由保安服务公司或社工提供劳务，

保安人员和社工在公安机关的领导指挥和监督下对

犯罪嫌疑人进行看管监视，而公安机关支付一定费

用的做法。在协助式参与方式中，公安机关与保安

服务公司(保安人员)或社工是指挥与被指挥、监督与

被监督的关系。保安人员或者社工按照公安机关要

求的方式方法进行监视，不得随意变更。当发现犯

罪嫌疑人违反《刑事诉讼法》第77条规定，不遵守法

定义务时，保安人员或者社工应当立即报告公安人

员，并有权用口头方式禁止。如果保安人员或社工

未能尽到监视义务，则属于违反合同的行为，按照合

同约定处理。如果保安人员或社工协助犯罪嫌疑人

逃匿或者实施妨碍诉讼的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其刑事责任。

(二)基于政策与实践背景的合理性分析

作为一种有偿的协作式参与，保安公司和社工

人员参与监视居住实质上是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一

种方式。随着政府职能转型，原来一些传统上由政

府承担的职责，部分地通过或委托或授权的方式转

交社会组织来有偿承接，在这些转让的职能中，甚至

包括了公共安全的维护，在2013年和2014年国务院

办公厅先后发布《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

指导意见》(以下简称《购买服务指导意见》)、《政府购

买服务管理办法(暂行)》(以下简称《购买服务管理办

法》)后，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已上升为转变政府职能、

创新社会管理的一项重要举措，一些传统上属于公

安司法机关“专享”的活动被纳入购买范围为公安司

法机关购买社会服务打开了一道缺口。随着各项改

革向纵深推进，社会力量参与非羁押强制措施的合

理性得以彰显：

首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的总体要求提供了政策基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的重要指导

思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意味着

要整肃传统体制机制之积弊。新中国成立以后，国

家治理模式经历了“全能型国家治理”转变到“发展

型国家治理”的过程，全能型国家治理模式显然与市

场经济制度相抵牾。在新的发展型国家治理模式

中，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治理主体不仅仅来自政府和

社会公共机构，还包括民间组织、私人组织及各种公

民社会组织。治理表明在现代社会国家正在把原先

由它独自承担的责任部分转移给公民社会和私营部

门，参与者最终将形成一个互动的合作网络，公民社

会、私营部门与政府在特定领域中合作并分担政府

的部分行政管理责任”。社会力量参与非羁押强制

措施的执行，实际上就是国家把原来由它独自承担

的监视被限制人身自由的犯罪嫌疑人到案和防止其

实施妨碍诉讼的责任通过契约责任的方式转移给保

安服务公司，当然，社会力量在这一过程中要接受公

安机关的监管、指挥和安排。

其次，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立法提供了制度基

础。一方面，在市场经济制度的框架下，政府与市场

并不是完全的二元对立关系，政府是市场的参与者，

是社会经济体内在的成员，因而，政府偶尔也会以

市场主体的身份出现，与其他社会组织如公司、企业

发生交易关系；另一方面，市场经济激活了社会力

量，促进了社会力量的崛起，为制度供给提供了新的

来源，为社会秩序提供了有效保障。正是基于这样

的背景和认知，在市场与政府关系变革中的第二阶

段，全国人大常委会于 2002年颁布了《政府采购

法》，随着改革不断向纵深推进，2013-2014年国务院

办公厅分别发布了《购买服务指导意见》和《购买服

务管理办法》。《购买服务指导意见》明确指出：“政府

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就是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

把政府直接向社会公众提供的一部分公共服务事

项，按照一定的方式和程序，交由具备条件的社会力

量承担，并由政府根据服务数量和质量向其支付费

用。”《购买服务管理办法》则对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做

出了更细致的规定，包括购买的主体和承接主体、购

买内容、购买方式和程序、评估机制等。虽然这些制

度安排中未明确规定在强制措施的适用中可以购买

社会服务，但社区矫正、法律援助、公共安全维护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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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购买范围中，公安司法机关购买社区服务可以

说已出现一道曙光，这些法律法规与《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进一步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的实施意见》中

的有关规定一道已在相当程度上证成司法过程中

的事务性工作可以通过购买服务或服务产品的方式

实施。

再次，实务部门的试水行为提供了实践基础。

笔者率领的调研团队在 2014年和 2018年分别到西

部的Q省X市及前述C市、L市、W市公安机关进行

调研，这些公安机关都聘用或曾经聘用保安人员参

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执行，从其实施效果来看，既

没有发生脱逃或妨碍诉讼的行为，也没有发生保安

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进行殴打、侮辱等不法现象。无

独有偶，2010年前后，全国各地出现了不少管(观)护
帮教基地，管护帮教基地主要是解决在案发地无稳

定住所、无稳定收入、亲友监护的青少年犯罪嫌疑人

取保候审适用问题，这些“三无”人员往往既无法提

交保证金，也提供不了保证人，他们即使符合取保候

审条件，也无法适用取保候审。因此，一些检察机

关与当地的工厂、企业以及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建立联系，共同建立管护教育基地，由管护教育基地

提供保证人，并将犯罪嫌疑人安置在工厂、企业中，

这种“发挥民营企业的作用，为‘三无’涉罪外来人员

提供保证、监护、帮教，创造取保候审的担保条件”

的做法，实质上就是让企业或工厂参与非羁押强制

措施的执行中。从实践运作情况来看，无一脱保漏

保和重新犯罪问题，取得了良好效果。笔者曾就社

会力量参与非羁押强制措施的执行问题征询侦查人

员的意见，绝大多数公安干警并不排斥保安人员、社

会工作者参与非羁押强制措施执行，而且还认为这

一举措有利于提高非羁押强制措施适用率。因此，

这一举措如果被立法者采纳，将来施行起来应该不

存在抵触情绪。

最后，庞大而又规范有序的保安服务公司、社工

人员队伍提供了主体基础。保安服务公司的职责与

公安机关密切相关，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便身肩

维护社会安全、防范违法犯罪之大任。截至2014年

年底，全国保安服务公司达到5031家，保安人员450
多万。保安服务公司曾多次圆满完成了全国“两会”

安全保卫任务，2011年至 2015年，各地保安从业人

员为公安机关提供破案线索 111.24万条，协助抓获

违法犯罪嫌疑人 59.81万人，为国家、集体和个人挽

回经济损失193亿元，在协助维护社会治安、促进社

会和谐稳定中做出了积极贡献。

我国不仅拥有众多的保安公司和保安人员，还拥

有数量可观的社会工作者。据民政部发布的《2018
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截至2018年年底，全国

持证社会工作者共计 43.9万人，其中社会工作师

10.7万人，助理社会工作师33.2万人，法律类的社会

组织超过4197个。这两支已具规模、运行有序、社会

效果良好的队伍为监视居住执行的社会参与提供了

人员储备。

结语

2012年刑事诉讼法对监视居住作了大幅度修

改，以期实现减少羁押，并防止监视居住制度的滥用

之目的。然而，在将监视居住定位为羁押替代措施

时，在具体规则的设置上存在制度先天不足的问题，

以致监视居住难以承受羁押替代之功能，立法者希

望通过监视居住的适用而减少羁押的预期目标也几

乎没有实现。在监视居住的程序规则适用方面，绝

大多数程序规则得到遵守，尤其是在居所的指定上

得到进一步规范，在调研单位中指定的居所都符合

法律的规定。但监视居住被滥用的情况仍然存在，

主要表现在将监视居住作为侦查取证手段，在居住

场所进行讯问，存在刑讯逼供风险；对患有疾病、生

活不能自理的判断无法可依，存在随意判断的情况；

在监视的方法上问题更为显著，要么24小数全天候

人盯人，要么怠于监视，任由被监视居住人自由活

动，等等。对于这些问题，通过规则的修补或者调

整，问题应该不难解决。

对于司法实践中出现的公安司法机关聘请保安

公司或社工参与监视居住的试水行为，不能简单地

斥其违法，而应该置于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现

代化这一宏观背景中予以考量。如果这一举措有助

··18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诉讼法学、司法制度2021.11
PROCEDURAL LAW AND JUDICIAL SYSTEMS

刑事诉讼控制犯罪和保障人权两大目标的实现，并

有利于降低司法成本，激活民间力量，增加就业岗

位，那么，立法者应该考虑将这一做法纳入法制轨

道。具体做法上，可以在总结现有经验教训的基础

上，再在局部试点，然后再进行理论研究，为未来入

法提供理论和实践支撑。

注释：

①参见郎胜：《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与适用》，

新华出版社2012年版，第157页。

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第6条和第12条针对监察体制改革

进行的修改，涉及监视居住的内容调整。除此之外，2012年

《刑事诉讼法》与2018年《刑事诉讼法》相比，涉及监视居住的

相关条文只有条文序号的变化。为方便读者，后文所引条文，

如无特殊说明，以2018年《刑事诉讼法》条文为准。

③参见陈光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条文

释义与点评》，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年版，第115页。

④谢小剑、朱春吉：《公安机关适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

实证研究》，载《中国法律评论》2019年第6期，第75页。

⑤L市在 2010年前后推行警务管理机制改革，公安分局

和派出所撤并后组建新的大派出所，改革后形成了 8个县级

公安局、1个县市级公安局、14个公安分局(大派出所)。本文

仅选取其中数据完整的 6个县、9个分局(大派出所)的数据进

行统计。

⑥左卫民：《反思监视居住：错乱的立法与尴尬的实践》，

载《学习与探索》2012年第8期，第58-63页。

⑦这里的“住处”，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办案机关所

在地的市、县内学习、生活、工作的合法住所。参见郎胜：《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释义》，法律出版社 2012年版，第

168页。

⑧2018年《刑事诉讼法》第77条(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

75条)规定：“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遵守以下

规定：(一)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离开执行监视居住的处所；

(二)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会见他人或者通信；(三)在传讯的

时候及时到案；(四)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扰证人作证；(五)不得毁

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六)将护照等出入境证件、身份证件、

驾驶证件交执行机关保存。”

⑨此次统计增加了 L市 J分局适用监视居住的人数，因

此，监视居住的总人数为1672人。

⑩参见郎胜：《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释义》，法律出

版社2012年版，第162-163页。

王贞会：《羁押替代性措施的涵义、模式与功能省思》，

载《比较法研究》2013年第2期，第92页。

参见王贞会：《羁押替代性措施的涵义、模式与功能省

思》，载《比较法研究》2013年第2期，第92-93页。

也有其他学者通过调研指出，公安机关在适用监视居

住时大多是被动适用。参见王朝亮：《公安机关决定指定居所

监视居住执行中的违法违规行为及监督》，载《中国检察官》

2018年第4期，第56页。

程雷：《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实施问题的解释论分析》，载

《中国法学》2016年第3期，第234页。

王波：《“应当”及相关用词在法律中的意义诠释》，载

《法律方法》第19卷(2016年)，第162页。

郎胜：《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释义》，法律出版社

2012年版，第165页。

程雷：《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实施问题的解释论分析》，载

《中国法学》2016年第3期，第235页。

2014年《河南年鉴》，第159页。

朱孝清：《刑事诉讼法实施中的若干问题研究》，载《中

国法学》2014年第3期，第261页。

王爱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释义》，法律出版

社2018年版，第263页。

如 2013年至 2015年《河南年鉴》均载明该省对实践中

存在突出问题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展开专项检查活动。参见

2013年《河南年鉴》，第162页；2014年《河南年鉴》，第171页；

2015年《河南年鉴》，第145页。

毕惜茜：《论我国侦查讯问规则的建立》，载《中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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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 5期，第 104页；郑韵：

《新刑诉法背景下侦查讯问实证研究》，载《河北公安警察职业

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第29页。

张忠柱：《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

学博士学位论文，第 104页；张智辉、洪流：《监视居住适用

情况调查报告》，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6 年第 3 期，第

102页。

郎胜：《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释义》，法律出版社

2012年版，第162页。

有学者指出，影响是剥夺人身自由还是限制人身自由

的因素有四个，即空间因素、时间因素、意志因素和手段因素，

其中，最重要的是意志因素和手段因素，这两者决定了强制措

施的属性。意志因素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执行机关在指

定居所监视居住执行过程中是否具有绝对的主导权；二是被

追诉人是否有权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执行过程中随时中止该

强制措施。“手段因素”不但包括对被追诉人的监视方法，还包

括被追人违反相关义务规定所面临的法律后果。参见张忠

柱：《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博士学位论

文，第87-89页。

江涌：《监视居住：异化及废止》，载《江苏警官学院学

报》2009年第4期，第10页。

张忠柱：《论我国羁押替代性措施的重构》，载《中国人

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第111-117页。

钟明：《患有严重疾病过的法律解读》，载《人民检察》

2006年第6期，第47页。

参见李志强、姚金海：《国家治理现代化：缘起、实践及

整体框架》，载《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 5
期，第74页。

李俊生、姚东旻：《重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载《财政研

究》2018年第1期，第30页。

燕继荣：《社会变迁与社会治理——社会治理的理论

解释》，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 5期，

第76页。

我国有经济学者将改革开放后 40年的政府与市场关

系改革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改革初期到 1992年，此为

计划和市场关系的探讨阶段，在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

框架内逐步扩大市场调节的范围。第二阶段从 1992年确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这是市场在国家

的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阶段。第三个阶段从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到2017年党的十九大，是市场对资源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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